附件

首都高等学校第63届学生田径运动会

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北京市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北京市大学生体育协会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三、执行单位
北京市大学生体育协会田径分会
四、比赛日期及地点
（一）竞赛时间：2025年5月15日至18日
（二）竞赛地点：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五、参赛条件
（一）凡参赛的运动员，必须为具有首都高校正式学籍并在学校就读的大学生、研究生和留学生。成人教育、短期班等学生不能参加比赛；特殊学制以学信网学籍为准；

（二）各校所有参赛运动员须通过圣火赛事管理平台进行网上注册和报名；

（三）凡参赛的运动员须经医生检查确认身体健康，并在报名单上加盖医务公章方为有效；

（四）参赛运动员在赛会期间需投保“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五）凡被中国田径协会禁赛处罚期间的运动员不得参赛；

（六）根据2025年市大体协竞赛训练工作会议决定执行世界田联《女子组资格条例（性发育差异运动员）》。具体执行中国田径协会，田协字〔2023〕462号《中国田径协会关于2023 年全国田径冠军赛暨世锦赛及亚运会选拔赛实施女子组资格审查的通知》文件内容。

六、竞赛组别与项目
共设116项，详见附件1。
七、参赛办法
（一）分组

1.甲组：甲A、甲B、甲C。

甲A组：

教育部田径项目高水平运动队学生；

甲B组：

（1）体育院校和普通高校体育院系中单招考试的田径运动训练专业学生和留学生；

（2）各高校学生中，凡入学前曾代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行业体协报名参加下列比赛之一者；

由国家体育总局或田径运动管理中心所主办的下列赛事：

①全国性比赛（全国少年、青年比赛除外）全国运动会及其积分赛事；

②全国田径锦标赛（包括室内赛、越野赛、竞走、马拉松、半程马拉松）；

③全国田径冠军赛、大奖赛及总决赛；全国田径项群赛（包括短跑、跨栏、跳跃、中长跑、投掷等项群赛）；

④竞走项目等由于没有专门的少年赛和青年赛，全国锦标赛和冠军赛中的少年组、青年组视为全国竞走少年赛和青年赛除外；

注：入学前是普通中学在校学生，在参加以上所列限制赛事之前，已在教育部学生体育协会联合秘书处以中学生身份注册并参加中学生赛事，不受此限；

甲C组：

体育院校、普通大学体育院系及普通大学非运动训练专业学生（即体育教育、民族传统体育、社会体育等专业本科生、研究生和体育相关专业学生）；

2.乙组：在校学生 8000人以上，非教育部田径项目高水平运动队学校的学生；

3.丙组：在校学生不满 8000人，非教育部田径项目高水平运动队学校的学生。

注：高水平运动员以本科阶段参赛资格属性为准。

（二）报名人数

1.甲A组40人（其中男、女运动员各不得超过26人）；

2.甲B组20人（其中男、女运动员各不得超过14人）；

3.甲C组20人（其中男、女运动员各不得超过14人）；

4.乙组 30 人（其中男、女运动员各不得超过 20人）；

5.丙组 20 人（其中男、女运动员各不得超过 14人）；

6.测验组：甲组5人、乙组3人、丙组2人

（参与测验的运动员名字后加“T”）；

7.各校报领队1人，教练员2至4人。

（三）项目限制

每名运动员限报 2个单项，每项限报3人，全能运动员仅可兼报接力。各单位可报男、女接力各1队。

（四）资格审查

有关运动员的资格问题请报名单位严格审查把关，各参赛院校和运动员必须遵守本规程各项规定。如违反或不符合规定，弄虚作假者，一经发现，即取消比赛成绩和团体总分并通报批评；严重者停赛一年；凡涉及资格问题由资格审查委员会最终裁定。

（五）身份验证

参赛运动员必须持参赛证和二代身份证进行人证核验，检录通过后才能参赛。

八、竞赛办法
（一）100米、200米、400米、男子110米栏，女子100米栏及甲A组800米等径赛项目设立预赛和决赛，其他项目采用一个赛次进行决赛。只有一个赛次的项目如果报名人数较多，上一届前6名运动员将编排在同一组进行比赛。

（二）凡竞赛项目报名不足三人或三队时（含接力队），即取消该项目的比赛，由组委会通知有关学校改项。

（三）比赛的场地、器材须符合中国田径协会有关要求，运动员自备器械按规则第187条2执行（技术会议期间提交自备器材）。除撑竿自备外其它器材均由承办单位准备。

（四）田赛项目比赛顺序由大会抽签排定。

（五）接力项目，同一单位的参赛运动员必须统一服装，否则不准参加比赛。

（六）5000米、10000米跑和竞走项目设关门时间，具体时间见竞赛须知，当运动员到达关门时间，仍距离终点400米以上者，即被劝离退出比赛。

（七）竞赛使用最新田径竞赛规则及成人比赛标准（器械重量、栏高、栏间距）。

（八）关于兴奋剂检测，本次比赛报中国反兴奋剂中心，由中心负责兴奋剂检测，一旦出现违规运动员，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处罚。
九、奖励办法
（一）各组单项录取前八名，一至八名按9、7、6、5、4、3、2、1记分。甲B组一至三名按4、2、1记分。甲C组录取前六名，一至六名按7、5、4、3、2、1记分。接力和全能双倍计分。

（二）甲B运动员只参加预赛不参加决赛，将运动员的预赛成绩与甲A组所有赛次的最好成绩进行排序，按对应名次录取，最多录取三人。

（三）甲C运动员只参加预赛不参加决赛，运动员预赛成绩与乙组决赛的第三名成绩进行比较，优于其者才录取，并单独排序，最多录取六人。

（四）各单项录取前三名颁发奖牌。获得前八名的运动员成绩证书运动会结束时以单位形式集体领取。

（五）凡打破首都高等院校田径运动会纪录的运动员发给破纪录奖。

（六）团体总分相等时，以破纪录多者列前，再相等则以第一名多者列前，再相等则以第二名多者列前，以此类推。

（七）评奖：体育道德风尚奖30名；优秀裁判员30名。十、注册报名
（一）各队在规定时间内（即日起至4月20日16：00）登陆圣火赛事管理平台进行注册和报名。

网站地址：http://sh.bjdtx.org.cn/

（二）各队通过网络报名后，下载打印报名单一份，并加盖学校和医务部门公章；领队会时提交。

（三）各单位号段见附件2。

十一、安全要求
各单位参赛前须仔细阅读《体育竞赛安全告知》（附件3），在领队会时，提交加盖学校公章的《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承诺书》（附件4）。

十二、其它
（一）比赛不收报名费；住宿和交通等费用各参赛单位自理。

（二）本次比赛的摄影录像用于竞赛判罚及其赛事宣传，摄影录像权及衍生作品的版权归主办方所有，组委会有权对本次赛事进行录像。

（三）裁判由田径分会选派，且需要参加4月份的注册培训后选派。

（四）本规程最终解释权归赛事组委会。

附件1
竞赛组别与项目
	　　项目
	甲A、B组
	乙组
	甲C、丙组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100米
	●
	●
	●
	●
	●
	●

	200米
	●
	●
	●
	●
	●
	●

	400米
	●
	●
	●
	●
	●
	●

	800米
	●
	●
	●
	●
	●
	●

	1500米
	●
	●
	●
	●
	●
	●

	5000米
	●
	●
	●
	●
	●
	●

	10000米
	●
	●
	●
	●
	●
	　

	3000米障碍
	●
	●
	●
	　
	　
	　

	5000米竞走
	　
	●
	　
	　
	　
	　

	10000米竞走
	●
	●
	　
	　
	　
	　

	20000米竞走
	●
	　
	　
	　
	　
	　

	100米栏
	　
	●
	　
	●
	　
	●

	110米栏
	●
	　
	●
	　
	●
	　

	400米栏
	●
	●
	●
	●
	●
	●

	4×100米接力
	●
	●
	●
	●
	●
	●

	4×400米接力
	●
	●
	●
	●
	●
	●

	跳高
	●
	●
	●
	●
	●
	●

	跳远
	●
	●
	●
	●
	●
	●

	三级跳远
	●
	●
	●
	●
	●
	　

	铅球
	●
	●
	●
	●
	●
	●

	铁饼
	●
	●
	●
	●
	●
	●

	标枪
	●
	●
	●
	●
	●
	●

	链球
	●
	
	●
	　
	　
	　

	十项全能
	●
	　
	●
	　
	　
	　

	七项全能
	　
	●
	　
	●
	　
	　

	撑竿跳高
	●
	●　
	●
	　
	　
	　

	项目总计
	23
	22
	21
	18
	17
	15


附件2

参赛单位号码段分配表

甲组

	序号
	参赛队
	简称
	起止编号
	组别

	1
	华北电力大学
	华电
	0001－0100
	甲组

	2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交大
	0101－0200
	甲组

	3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石油
	0201－0300
	甲组

	4
	北京林业大学
	北林大
	0301－0400
	甲组

	5
	中国农业大学
	农大
	0401－0500
	甲组

	6
	首都体育学院
	首体院
	0501－0600
	甲组

	7
	北京师范大学
	北师大
	0601－0700
	甲组

	8
	中国人民大学
	人大
	0701－0800
	甲组

	9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航
	0801－0900
	甲组

	10
	北京科技大学
	科大
	0901－1000
	甲组

	11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地大
	1001－1100
	甲组

	12
	北京理工大学
	北理工
	1101－1200
	甲组

	13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石化
	1201－1300
	甲组

	14
	清华大学
	清华
	1301－1400
	甲组

	15
	北京体育大学
	北体大
	1401－1500
	甲组

	16
	北京大学
	北大
	1501－1600
	甲组

	17
	中央民族大学
	民大
	1601－1700
	甲组


乙组

(8000人以上)
	1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信科大
	2101－2200
	乙组

	2
	中国政法大学
	政法
	2201－2300
	乙组

	3
	首都医科大学
	首医大
	2301－2400
	乙组

	4
	首都师范大学
	首师大
	2401－2500
	乙组

	5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首经贸
	2501－2600
	乙组

	6
	北京联合大学
	联大
	2601－2700
	乙组

	7
	北京工商大学
	工商
	2701－2800
	乙组

	8
	北京物资学院
	物资
	2801－2900
	乙组

	9
	北京农学院
	农学院
	2901－3000
	乙组

	10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矿大
	3101－3200
	乙组

	11
	北京中医药大学
	中医药
	3201－3300
	乙组

	12
	北京化工大学
	化大
	3501－3600
	乙组

	13
	中央财经大学
	中财
	3601－3700
	乙组

	14
	北京邮电大学
	北邮
	3701－3800
	乙组

	15
	北京城市学院
	城学院
	3801－3900
	乙组

	16
	北京建筑大学
	北建大
	3901－4000
	乙组

	17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公安
	4001－4100
	乙组

	18
	北方工业大学
	北方工大
	4101－4200
	乙组

	19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外经贸
	4201－4300
	乙组

	20
	北京工业大学
	北工大
	4301－4400
	乙组

	21
	中国传媒大学
	中传媒
	4401－4500
	乙组

	22
	中国科学院大学
	国科大
	8401－8500
	乙组

	23
	北京协和医学院
	协和
	9101－9150
	乙组

	24
	北京印刷学院
	北印
	7801－7900
	乙组

	25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北二外
	8001－8100
	乙组

	26
	北京语言大学
	北语
	7701－7800
	乙组

	27
	北京科技职业大学
	北职大
	7001－7100
	乙组

	28
	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外
	7601－7700
	乙组

	29
	中华女子学院
	女子学院
	2001－2100
	乙组

	30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
	耿丹
	3301－3400
	乙组


丙组

(8000人以下)
	1
	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
	劳动保障
	5001－5100
	丙组

	2
	北京金融科技学院
	北金科
	5101－5200
	丙组

	3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农职院
	5201－5300
	丙组

	4
	外交学院
	外交
	5301－5400
	丙组

	5
	北京警察学院
	警院
	5401－5500
	丙组

	6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交通运输
	5501－5600
	丙组

	7
	北京卫生职业学院
	卫职院
	5601－5700
	丙组

	8
	北京经贸职业学院
	经贸职院
	5701－5800
	丙组

	9
	北京汇佳职业学院
	汇佳
	5801－5900
	丙组

	10
	北京京北职业技术学院
	京职院
	5901－6000
	丙组

	11
	北京经济技术职业学院
	北经济
	6301－6300
	丙组

	12
	北京艺术传媒职业学院
	艺传媒
	6301－6400
	丙组

	13
	民政职业大学
	民职大
	6401－6500
	丙组

	14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
	北青政
	6501－6600
	丙组

	15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中劳院
	6601－6700
	丙组

	16
	首钢工学院
	首钢工
	6701－6800
	丙组

	17
	北京电子科技学院
	电科院
	6801－6900
	丙组

	18
	北京政法职业学院
	京政法
	6901－7000
	丙组

	19
	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信职院
	7101－7200
	丙组

	20
	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北交院
	7201－7300
	丙组

	21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财职院
	7301－7400
	丙组

	22
	北京培黎职业学院
	培黎
	7401－7500
	丙组

	23
	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北工院
	7501－7600
	丙组

	24
	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
	京管院
	7901－8000
	丙组

	25
	中国戏曲学院
	国戏
	8101—8200
	丙组

	26
	北京服装学院
	北服
	8201－8300
	丙组

	27
	北京科技职业学院
	北科院
	8301－8400
	丙组

	28
	北京北大方正软件技术学院
	北方软件
	8501－8600
	丙组

	29
	北京网络职业学院
	北网职院
	8601－8700
	丙组

	30
	北京体育职业学院
	北体职
	9001－9100
	甲C组

	31
	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
	北戏
	9301－9350
	丙组

	32
	北京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职院
	9401－9450
	丙组

	33
	北京科技经营管理学院
	科经管
	9451－9500
	丙组

	34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瑞酒店管理学院
	中瑞
	9551－9600
	丙组

	35
	北京网络职业学院
	北网
	9651－9700
	丙组

	36
	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
	首师科德
	6101－6300
	丙组

	37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社科大
	3001－3100
	丙组

	38
	中央美术学院
	央美
	9201－9250
	丙组

	39
	中国消防救援学院
	中消院
	8701－8800
	丙组

	40
	中央戏剧学院
	中戏
	9251－9300
	丙组

	41
	国际关系学院
	国关
	9151－9200
	丙组

	42
	中央音乐学院
	央音
	4501－4600
	丙组

	43
	北京电影学院
	北电
	4701－4800
	丙组

	44
	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
	北邮世纪
	3401－3500
	丙组

	45
	北京舞蹈学院
	北舞
	9351－9400
	丙组

	
	
	
	截至2025年2月
	


附件3
体育竞赛安全告知
一、风险告知
为确保首都高校体育竞赛的安全，防止运动意外的发生，所有参赛代表队领队、教练员、运动员、裁判员及工作人员等均已知悉《民法典》对参加体育竞赛活动相关风险原则的认定。凡患以下疾病的学生不能参加体育竞赛活动：

（一）有心脏疾患的；
（二）有其它慢性疾患的（高血压、糖尿病、结核、肝炎、肾病、内分泌疾病等）；
（三）术后恢复期；
（四）以上未包含的不能或不宜参加体育竞赛的疾病。
二、注意事项
（一）参加比赛前每天生活要规律，要保证充足的睡眠，一般睡眠时间8小时以上；
（二）合理安排饮食，在比赛开始前2小时前完成最后一餐；
（三）准备活动不仅可以使人的体温升高，使肌肉的粘滑性下降，而且加大了肌肉的柔韧性，避免了运动损伤的出现。一般不少于20分钟；
（四）充分的赛前心理准备，可以增强运动员的自信心，消除各种心理障碍，从而形成最佳的心理状态，使身体的各项肌肉处于积极备战状态，创造出最佳的运动成绩；
（五）拉伤韧带处置：应及时停止活动，以便减少创面出血，避免加重拉伤程度。应立即冷敷止血并迅速使用细带包扎好受伤部位，预防肌肉肿胀，及时就医；
（六）骨折处置：闭合性骨折的特点是伤口不明显，而开放性骨折的特点是骨头断裂的尖端穿过皮肤，在外部就能看到伤口，用消过毒的纱布对伤口做简单的包扎，固定受伤部位的关节。如果受伤者是脊柱骨折，就必须使用担架或者木板固定伤者，及时送到医院治疗，移动的过程中，不能移动伤者的头部，及时就医；
（七）赛事现场医务保障组应该有明显的标识，提供紧急联系电话，大型赛事现场准备120急救车；
（八）赛事如遇极端天气和情况，如暴雨、雾霾、高温、疫情等承办单位应有应急预案；
（九）参赛单位应统一组织学生前往参赛，赛后须统一组织回校。
附件4
首都高等学校第63届学生田径运动会

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承诺书
（领队会提交）
本人（队）自愿报名参加首都高等学校第63届学生田径比赛并签署本责任书。
本人（队）已完全知悉《民法典》对参加体育竞赛活动相关风险原则的认定，全面了解并同意遵守大会所制订的各项竞赛规程、规则、要求及采取的安全措施。
本人已完全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确认自己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具备参赛条件，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并在比赛前购买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本人（队）充分了解本次比赛可能出现的风险，且已准备必要的防范措施，以对自己（学生）安全负责的态度参赛。
本人（队）愿意承担比赛期间发生的自身意外风险责任，且同意对于非大会原因造成的伤害等任何形式的损失大会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赔偿。
本人（队）同意接受大会在比赛期间提供的现场急救性质的医务治疗，但在离开现场后，在医院救治等发生的相关费用由本队（人）负担。
本人（队）承诺以自己的名义参赛，决不冒名顶替，否则自愿承担法律等全部责任。
本人（队）原意为维护比赛的公平公正、保护自身的身心健康，认真学习反兴奋剂知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积极配合兴奋剂检查，履行应尽的义务。 
本人（队）承诺严格遵守反兴奋剂规定，坚决不使用兴奋剂;如本人出现兴奋剂违规行为，愿意接受相关主管部门依据有关规定给予的处罚。承办学校不提供运动员反兴奋剂要求餐食，不承担由此带来的兴奋剂相关责任。

本人（队）及本校领队已认真阅读并全面理解以上内容，且对上述所有内容予以确认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签名请用楷体字填写，务必清晰可辨)。
学校名称：

领队、教练员签字：
运动员签字：
  学校签章：
                    2025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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